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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函
地址：33332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00
號
聯絡人：黃薇蓁
電子信箱：HE317@mail.lhu.edu.tw;
Banny871213@gmail.com
聯絡電話：0282093211-2303
傳真電話：(02)82094650

受文者：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龍華廣字第11300124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1201372_1_海報.pdf、1131201372_2_課程報名表.pdf)

主旨：檢送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辦「ACU AutoCAD國際認證輔導

班(兩天班)_第二梯」海報及報名表各一份，敬請轉知所

屬單位惠予公告，課程相關訊息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針對台灣工業設計專業人才需求，特開

設「ACU AutoCAD國際認證輔導班(兩天班)_第二梯」。

二、「ACU AutoCAD國際認證輔導班(兩天班)」為證照輔導課

程，預計於113年12月28日(六)及12月29日(日)開課，上課

時間為上午9：00至下午4：00上課，共計2天，合計12小

時。

三、地點：龍華科技大學校本部

四、報名方式：即日起直接至課程網站上報名或利用附件報名

表傳Email至本中心報名均可。(https://d7.lhu.edu.tw/p

/406-1018-26970,r63.php?Lang=zh-tw)

五、連絡電話：02-8209-3211轉2303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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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子信箱：HE317@mail.lhu.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TAMI)、中華民
國電機技師公會

副本：本校推廣教育中心

校長葛自祥

68



龍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AutoCAD國際證照輔導班(兩天班)_第二梯

開課日期：113年12月28日星期六至12月29日星期日

上課時間：

第一天：12月28日(六) 上午9:00至16:00

第二天：12月29日(日)上午9:00至16:00(於課程結束

後接續證照考試)

報名費用：3600元(含考證費乙次)

課程連結

注意事項：若報名人數未達15人者，將辦理延期或退費；若確定開班將於上課前通知。本中心保有課程日期更改之權利

報名方式：即日起直接至課程網站上報名或利用附件報名表傳Email至本中心報名均可。(https：//d7.lhu.edu.tw/p/406-
1018-26970,r63.php？Lang=zh-tw)
連絡電話：02-8209-3211轉2303
電子信箱：HE317@mail.l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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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  TEL： 02-82093211*2301~2304       FAX： 02-82094927 

 

推廣教育報名表 
非學分班 
(一般課程)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學員身分 □高中、職畢業 □高中職同等學力 □大專畢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畢業學校  龍華在校生 班別：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 

如何得知 □網站（頁）             □傳單、報紙、雜誌 

□朋友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本人： 

家長：           □父 □母 

電子郵件  

收費方式 

1. 可採現金、匯款方式繳費。 

2. 現金請至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 300 號(T204 辦公室)辦理。 

戶    名：龍華科技大學  

匯款帳號：台北富邦中正分行 706221350588                              

3. 匯款請將報名表及繳費收據傳真 02-82094927 至『龍華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

心』收。 

注意事項 

1. 僅限報名本人，不得轉讓於其他人。 

2. 報名人數未達可開班者，將辦理延期或退費。 

3. 若確定開班將於上課前通知。 

4. 若確定開班請於開課前繳交課程費用，上課期間需依照本校相關上課規定。 

5. 相關退費悉依專科以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

前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

費用之半數。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6. 課程結束後，不授予學位證書。 

7. 本人同意以上個人資料提供龍華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使用，並僅用於本課

程相關資料之利用、蒐集及處理。（依個資法第 8、19、20 條規定辦理） 

※可採用 傳真 / 電子郵件 / 郵寄 / 現場 / 線上等報名方式。 

我已瞭解以上相關事項：       （簽名） 

~~~~~~~~~~~~~~~~~~~~~~~~~~~~~~~~~~~~~~~~~~~~~~~~~~~~~~~~~~~~~~~~~~~~~~~~~~~~~~~~~~~~ 

以下由推廣中心填寫 

付款方式： □現金      □匯款  

收款金額： 

收據編號： 

經辦人：                                                            年     月     日 

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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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龍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定下，依本校「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項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請您務必詳閱本校
「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項聲明」後再填寫本同意書。  

2. 您可依您的需要提供以下個人資料：（填入個人資料欄位，如電子郵件地址、姓名、居住縣市
別(含區)、聯絡方式、特徵、畢業學校、訊息來源、身分證字號、生日、電話(含家長)）。  

3. 您同意本校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分、與您進行聯絡、提供您本校及合作夥伴之相
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他隱私權政策聲明規範之使用方式。  

4. 您同意本校蒐集、處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學分班永久保存；非學分班紙本保存1年至114年7
月31日、電子檔保存5年至118年7月31日，利用地區為臺灣地區。【引用本校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
項聲明之規定】  

5. 本校取得之個人資料，如有進行國際傳遞之必要者，定謹遵不違反國家重大利益、不以迂迴方
法向第三國傳遞或利用個人資料規避個資法之規定等原則辦理。又，倘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
或資料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善之法令致有損害當事人權益之虞者，本校將不進行國際
傳遞，以維護個人資料之安全。  

6. 您可隨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向本校查詢我們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要求補充或更
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查閱、複製、刪除，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
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部分引用本校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項聲明之規定】  

7.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由本校發現不足以
確認您的身分，或有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可能造成您無法獲得本校提供之
服務與相關權益。【部分引用本校隱私權政策暨告知事項聲明之規定】  

8. 本校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
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應查明後於電話或信函或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中，擇適當
方式通知您。  

9. 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及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亦同意本校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備查。  

10. 當您勾選「本人同意」並親自簽章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且同意遵守所有
事項。  

 

□本人同意 

□本人不同意 

 

 

簽名：                          (未滿20歲)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